
府谷县民政局关于政府购买智慧居家养老服务
采购备案需求文件

一、采购项目名称：府谷县政府购买智慧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见上传附件）
2、资金来源：省市补助资金和县级配套资金
3、价格信息来源：县政府出台文件《府谷县政府购买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4、采购方式：集中采购
三、项目实施时间、地点、工程概况、履行期限及方式
1、项目实施时间：本工程计划于2024年5月1日-2025年4月30日完工。
2、项目实施地点：府谷县城区3个便民服务中心。
3、项目概况：我县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为城区八类特殊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组织提供的线上信息服务和线下实体服务，2024年5月份-2025年4月初需为我县14个城市社区的1125名8类特殊老年人购买每人每月200元的服务，购买服务费用共计270万元整。
四、合同模板：

府谷县智慧居家养老合作协议

甲  方：府谷县民政局
住所地：府谷镇天府路143号
法定代表人：

乙  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依据《榆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榆政办发〔2020〕13号）、《榆林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榆办字〔2020〕46号）、《府谷县政府购买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案》（府政办发〔2021〕19号）精神，为加快府谷县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建设，提高社会养老服务水平，满足老年群众养老服务专业化需求，经过政府公开招标程序，乙方收到中标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双方经认真协商，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就甲方购买乙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购买内容及服务费用计算：
[bookmark: _GoBack]府谷县民政局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为居住在府谷县城镇社区的70周岁以上的1125名老年人（特困老人、重点优抚对象、空巢老人、丧偶独居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双女困难户、二级以上(含二级)残疾老人，特殊家庭）购买    提供的每人每月200元的居家服务，含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助乐、健康管理、护理等上门服务，购买服务费总额为270万元整,大写：贰佰柒拾万元整。
二、合作服务期限:2024年5月1日-2025年4月30日
三、合作形式
府谷县民政局确定服务对象，双方确定服务内容、考评办法，由乙方确定的各项服务内容进行服务，并接受府谷县民政局的考评和监督。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付服务费。
四、双方的义务和职责
(一)甲方义务和职责
1、负责乙方业务指导、监督工作。
2、确定服务对象范围，审核确定服务对象，并协助乙方完善服务对象相关资料，服务对象花名表作为本协议附件。
    3、制定府谷县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考核评估办法。
4、根据考核评估办法对购买服务绩效进行考核、评估。建立以民政局和部分服务对象代表组成的绩效评估小组，对乙方的运行与服务进行定期考核评估和不定期走访了解。
    5、支持乙方开展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宣传工作。
(二)乙方的义务和职责
1、负责服务队伍和服务人员的招聘、培训、管理、调度，保证为服务对象提供安全、快捷、优质、高效的服务。服务人员在服务的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由乙方承担。
2、负责智慧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和14个社区服务站点的运营和技术保障。
3、为老年人开展必要的文娱活动并做好宣传工作。
4、提供服务项目：见府谷县政府购买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案。此外，要以服务对象的评价反馈为参考，依据实际情况，酌情改善服务内容。
5、乙方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6、服务时间
紧急救助服务时间:24小时
生活帮助服务时间:8：00--18：00
五、付款方式：
根据府谷县政府购买智慧居家养老服务考核评估办法，在乙方正常运行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付年服务费50%；半年后根据考核结果给付40% ，经全年考核合格后给付10%。
其他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后续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府谷县民政局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五、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
1、履约验收时间：2024年4月底和2022年10月底
2、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由民政局和其他相关单位以及部分服务对象代表组成的绩效评估领导小组。
3、验收程序：通过实地考察，听取汇报，满意度调查等途径并以无记名的方式，填写一份《政府购买智慧居家养老服务验收评估打分表》。
4、履约验收标准：验收评估总分为100--85分（含85分）为合格，85--70分（含70分）为基本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
5、验收方式：通过实地考察，听取汇报，满意度调查等途径，对购买方的运行与服务进行评估验收。
六、对服务供应商的要求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2、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本项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付款方式：在乙方正常运行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付年服务费50%；半年后根据考核结果给付40% ，经全年考核合格后给付10%。
八、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民政局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府谷镇府兴路民政大厦
3、项目联系人：杨玉芳  联系电话：18791235168
